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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抄本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　書函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字號：林企字第1111642077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

檢送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

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」第36條第5款規定解釋令1份
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1年12月29日農法字第1110260786
號書函轉勞動部111年12月27日勞動發管字第1110524242B
號函（影本如附）辦理。

正本：中華林產事業協會、中華民國木材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、台灣生態材料產業發
展協會、台灣區木材輸出業同業公會 & 台灣區木材工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林業
技師公會、台灣區合板製造輸出同業公會、中華木質構造建築協會、社團法人
中華造林事業協會、台灣木結構工程協會、台灣竹會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
心、新竹縣永泰林業合作社、有限責任新竹縣尖峰竹萃液生產合作社、南投縣
永隆林業合作社、屏東縣永在林業合作社、有限責任新竹縣品彥林業合作社、
蘭陽林業合作社、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、財團法人臺灣樹木種源保育基金會、
福田樹木保育基金會、財團法人台灣自然保育基金會

副本：造林生產組

地址：10050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號
聯絡人：朱槐瑾
電話：(02)2351-5441 #616
傳真電話：(02)2351-9702
電子信箱：m3117@forest.gov.tw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月9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本案依照分層負責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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